
   华南理工大学统一认证账号及电子邮箱申请表 

（请认真阅览本表背面的有关管理条例） 

 

表 1（教职工/博士后）账号：                         教工邮箱后缀：@scut.edu.cn  

姓 名  姓名拼音  

职称/职务  工号  

身份证（护照）号  所在单位  

性别  保密手机  

住址  其他常用邮箱  

是否需要我校电子邮箱（勾选） 是□      否□ 

 

 

表 2（用户签名） 

账

号

申

请

承

诺

书 

我申请使用华南理工大学统一认证账号及电子邮箱，并保证获得账号及邮箱后遵

守国家有关政策、法规以及有关管理规定（见本表背面），不将账号或邮箱转借他人。

我承认华南理工大学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对我的账号和邮箱的管理权。如果我从事

了任何有悖相关法规的活动，我将承担全部责任，并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理。  

 

申请人签名：              日期：                     单位盖章： 

 

 

注 1：教职工/博士后凭本人身份证（护照）和工作证（离退休证、人事处报到通知）原件申请。 

注 2：学生统一认证账号由学生工作处或研究生院统一申请，不接受学生单独申请。在校学生可以根

据需要，使用统一认证账号激活个人的学生邮箱。 

注 3：访问学者、人事处备案的合同制教职工、我校合作单位工作人员等凭《华南理工大学统一认证

账号业务签约证明》（网络中心主页下载专区可下载）、身份证和签约合同原件申请。 

注 4：账号名即学校统一认证账号名，作邮箱地址时需加后缀。 

 

用户兹声明：以上所填内容真实完整，并已认真阅读及接受本表背面的所有条款及相关 

的法律规定，现予以确认。 

 

用户签名：________________       网络中心经办人：___________ 

 

特别提醒：注意密码保密！ 

用户首次使用统一认证账号前需在统一认证登录页面点击“忘记密码”，通过“保密手机”设置

密码，且密码强度须达到强级别。手机号码变更后，用户应及时更新自己的“保密手机”，以便忘记

密码时，可自助重设密码。用户如需修改“保密手机”或密码，可登录学校门户，点击右上角姓名下

的“我的信息”即可操作。 



华南理工大学统一认证账号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 
为确保华南理工大学统一认证平台安全和稳定运行，维护学校师生的利益，营造良好的教学、科研、对外交流、管理和服务环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92号）、《非经营

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令第 3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本办法。 

1、统一认证账号是学校为在校师生和校内单位员工提供的登录学校各应用系统的统一账号，用户可以使用该账号登录其有权限

访问的校内应用系统。 

2、统一认证账号实行实名制方式管理，在校师生只允许开通一个与其身份（学工号）绑定的统一认证账号。 

3、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继续教育学生分别由教务处、研究生院、国际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提供学生名单，统一办理

统一认证账号；正式教工及柔性引入人员凭人事处报到通知或人事证明办理教工统一认证账号开通手续；合同制教工经学校对口管理

的二级部门信息安全责任人审核同意后，提供名单办理合同工统一认证账号开通手续；附属医院用户需开通统一认证账号，经医学院

信息安全责任人审核同意后，由医学院提供名单办理附属单位科研人员统一认证账号开通手续；其他校内合作单位的用户需开通统一

认证账号，经学校对口管理的二级部门信息安全责任人审核同意后，提供名单办理相应身份类别的统一认证账号开通手续。 

4、各二级部门可申请开通统一认证账号用于本部门业务系统的测试和运营维护。由二级部门业务系统负责老师提出申请和办理

账号开通手续，并作为账号责任人承担该账号的安全责任。用于测试和运营维护的统一认证账号不允许关联师生的身份（学工号），其

在二级部门业务系统中的身份和权限由该业务系统负责维护。 

5、学生毕业离校 6 个月后，其统一认证账号将被设置为冻结状态。学生离校后如需继续使用该认证账号，需在毕业离校 2 个月

内向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提交申请，办理账号转为校友认证账号手续；离职正式教工的统一认证账号在下册日期的 6 个月后将被设

置为冻结状态；柔性引入人员的统一认证账号在合同终止日期的 3 个月后将被设置为冻结状态；合同制教工的统一认证账号在合同终

止日期当天将被设置为冻结状态；离职附属医院用户的统一认证账号在年审结果返回后将被设置为冻结状态；其他校内合作单位用户

的统一认证账号有效期不超过 1 年，到期如不续期，将自动冻结；用于测试的统一认证账号，有效期为 3 个月，到期如不续期，将自

动冻结；用于运营维护的统一认证账号，有效期为 1 年，到期如不续期，将自动冻结。统一认证账号冻结后，与其相关的所有业务系

统权限也将一并收回。 

6、用户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相关管理规定，所传送的信息不得损害国家、学校和他人的利益，不得利用统一认证账

号从事违法活动或传播不良信息。用户应对其账号的使用行为负完全的法律责任。 

7、统一认证账号仅限符合规定的所有者本人或本单位使用，禁止用户将统一认证账号以任何形式转让给他人或其它单位使用，

由此造成的后果由统一认证账号所有者本人承担。 

8、用户应妥善保管统一认证密码，如忘记密码，由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单位用户持单位证明）到信息服务大厅进行密码重置。

如因用户名及密码保管不善导致校内各应用系统信息资料泄露或丢失，用户应自行承担责任。 

9、对于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学校管理规定的行为、或因主观或客观原因给学校各应用系统的正常运行带来不利影响或后果的

用户，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将采取相关措施，锁定或关闭其统一认证账号，终止其继续使用统一认证账号的资格。 

10、本办法由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信息化办公室）负责解释。 

 

华南理工大学电子邮箱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摘录） 
第二条 学校电子邮箱是学校为在校师生和校内单位等用户提供的电子通讯业务，其所有权归属学校，用户则拥有其电子邮箱的

使用权。 

第三条 学校电子邮箱施行实名制管理方式，从域名形式上分为以下三类： 

（一）域名为“scut.edu.cn”者：为教职工邮箱及校内单位公务邮箱。学校可为每位在校教职工（包括校内各单位正式教职工、

柔性引入人员、合同制教工及附属单位用户等）提供 1 个邮箱，正式教职工在办理学校统一认证账号业务时，系统则自动为其生成

教职工邮箱；其他教职工可在办理统一认证账号业务时根据自身需要提出办理电子邮箱的申请。教职工统一认证账号名即为其本人

的教职工邮箱账户名。 

校内单位公务邮箱为校内二级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实际业务需求所申请办理的电子邮箱。 

（二）域名为“mail.scut.edu.cn”者：为学生邮箱。学校为每位在校学生提供 1 个电子邮箱，学生可通过统一认证账号进行

自助注册。学生邮箱账号为预定义前缀，注册时需选择正确的学院。 

（三）域名为“alu.scut.edu.cn”者：为校友会邮箱。学校各地校友会提供 1个公务电子邮箱，校友会邮箱由学校相关单位代

为申请办理。 

电子邮箱账号必须选择通俗易懂的命名，不能使用纯数字或带有迷惑性、敏感性关键词等，例如：包括但不局限于政治名词、

“admin”、攻击性名词、名人名词、学校机构名词以及专业技术名词迷惑性或敏感性关键词，针对不符合要求的账号，经信息网络

工程研究中心（下称“网络中心”）审定将予以无效处理。 

第四条 用户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相关管理规定，对学校电子邮箱的使用行为负完全的法律责任，所传送的信息不得

损害国家、学校和他人的利益，禁止利用学校电子邮箱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或制作、复制、发布、传播以下不良信息。 

第五条 学校电子邮箱属于用户私人信息载体，仅限用户本人（或单位）使用，禁止以任何形式转让或转借给他人或其它单位使

用，凡因违规使用而造成后果者，其用户将承担全部责任。 

第六条 用户应妥善保管自己的电子邮箱账号和密码，若忘记密码，教职工邮箱可通过重置对应统一认证账号的密码即可；其他

邮箱可通过其他自助途径或由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到网络中心服务大厅申请密码重置。因用户保管不善所导致个人邮件信息资料泄

露或丢失者，由用户本人承担责任。 

第十二条 对于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学校相关管理规定的行为、或因主观、客观原因给学校的电子邮箱系统造成危害因素或不

利后果的，网络中心有权冻结或注销其电子邮箱，并终止其继续使用学校电子邮箱的资格。 

电子邮箱管理办法详细内容，请查看华南理工大学网络中心主页上的规章制度，网址：https://web.scut.edu.cn/15269/list.htm。 

 

以上两管理办法由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信息化办公室）负责解释，未涉及的问题参见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当本法与国家法律法规冲突时，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 

            用户签名：                       日期：                   


